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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一、 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使用自有资金

1200 万元作为注册资本金设立一家全资子公司：成都旷达汽车织物有限公司(暂

定名，以工商登记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成都旷达”)。 

2、设立子公司的背景情况与原因： 

根据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司决定使用超募资金增资 840 万

元，自有资金 360 万元共计 1200 万元对全资子公司长春旷达汽车织物有限公司

增资，由长春旷达在成都设立分公司。鉴于目前长春旷达与成都当地政府的沟通

及对市场情况的调研，为促使公司业务的顺利运行，公司决定终止由长春旷达设

立成都分公司事项，改由公司以自有资金 1200 万元在成都注册设立子公司，以

保证公司在一汽大众于成都的业务份额和成都区域的其他业务拓展，形成母公司

对应主机厂进行开发设计，子公司对应一级供应商进行销售、服务的营销区域网

络的布局。 

原对长春旷达的增资1200万元已到位，长春旷达已办完工商变更，增资1200

万元资金不再变动，作为长春旷达增资扩股发展业务使用。 

3、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1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会议，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成都子公司的议案》。 

4、投资行为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的批准权限在本公司董事会对外投资

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本次使用自有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 投资主体介绍 

投资主体为本公司，无其他投资主体。 

三、 拟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名称：成都旷达汽车织物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的名称为准)。 

注册资本：12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沈介良。 

经营范围：化纤复合面料、玻璃钢制品、沙发海绵、革皮箱包、汽车内装饰

件、家庭内装饰件、机械加工（暂定，具体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的经营范围

为准）。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 

四、 设立子公司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使用自有资金设立全资子公司，有利于扩大公司在主营业务的销售实

力，增强市场竞争力，加强对外部客户的市场开拓力度，增加公司的市场占有率，

这将对公司生产能力、盈利能力起到积极的影响。 

五、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成都旷达汽车织物有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1200万元用

于注册资本金，此方案的实施符合维护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增强公司在主营业

务方面的竞争力,开拓多渠道的利润增长点,从而提高公司的经营效益,符合维护

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要求。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1200万元用于成都子公司的注册

资本金。 

六、监事会发表意见 

1、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有利于扩大运营规模，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对

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2、公司使用自有资金1200万元作为注册资本金设立全资子公司，是出于公

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我们同意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事宜。  

七、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监事会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旷达汽车织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25 日 

 

 

 

 


